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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嚴重哮喘 1

2. 幼兒期病發胰島素倚賴性糖尿病
3. 股骨、盆骨、脊骨、頭顱骨骨折（意外引致）2

4. 幼兒慢性關節炎—斯蒂爾病
5. 自閉症
6. 智能受損3

7. 因接受輸血感染愛滋病
8. 血友病

市面首個   承保兒童特有疾病的健康保障計劃

UPDATE 兒童健康保障乃市面上首個承保兒童特有疾病的健康保障計劃。若子女不幸患上下列任何
一種兒童疾病，父母即可獲賠償一筆可觀金額，為子女安排最周全的治療及照顧。此外，由於兒童
特有疾病的治療期一般較長，這筆現金賠償正好為父母解決可能遇到的財政困難。

全面保障   承保多達 15 種兒童疾病

為使你的子女得到全面的健康保障，計劃承保多達15種兒童疾病：  

9. 癌病
10. 病菌性腦膜炎
11. 完全及永久傷殘 3

12. 再生不良性貧血病
13. 幼兒期脊柱肌萎縮症
14. 川崎病
15. 成骨不全症

市面首個承保兒童特有疾病的健康
保障計劃 

承保多達15種兒童疾病 

高達100%保障額之一筆過賠償

Update 兒童健康保障
Update Jr. Health Benefit UPJ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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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Update 兒童健康保障」一覽表

兒童疾病
100% 保障額
（特別註明之兒童疾病除外）

10% 保障額

繳付保費年期

投保年齡（以上次生日年齡計算）

保障年期

至25歲（每年續期）

0-17歲

至25歲

保障項目

保單類別

嚴重哮喘

股骨、盆骨、脊骨、頭顱骨骨折
(意外引致) 2

1 賠償額為保障額的20%。
2 賠償額為保障額的10%。
3 只適用於4歲或以上的受保兒童因意外或疾病而引致該疾病。
4 同一受保人於本公司投保的所有嚴重疾病計劃的總保障額最高為1,500,000美元／12,000,000港元／澳門元。

保單資料

附加保障 

香港保單：美元／港元       
澳門保單：美元／澳門元／港元

每年／每半年／每季／每月繳付

香港保單：10,000美元／80,000港元          
澳門保單：10,000美元／80,000澳門元／港元  

100,000美元／800,000港元／澳門元

投保資料

最低保障額

保單貨幣單位

繳費方式

最高保障額4

20% 保障額

保費

保障類別

保費並非保證，續期保費會按受保人當時實際年齡及同類保障
級別的保費率作出調整

非償款產品 — 非實報實銷之危疾保障計劃



重要資料

繳付保費年期及保障年期

繳付保費年期及保障年期最長可至(1)受保人25歲，或(2)
此附加保障所屬之基本計劃的繳付保費年期完結時，以
較早者為準。如所屬之基本計劃的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
每月費用（包括附加保障的成本），而在保費到期日起
計31天寬限期屆滿前仍未繳付保費，保單及其所有保障
將會終止。

終止

在下列任何情況下，附加保障將會終止：
• 於保障到期日當日
• 保單持有人呈交書面要求終止此附加保障
• 在受保人經診斷證實患上兒童疾病而需要作出賠償後，
所累積的賠償總額相等或高於此附加保障的保障額的
100%。

• 此附加保障所屬之基本計劃已終止或已繳付所有保費
或已轉變為減額付清保障或延期的定期保障

• 受保人身故

保費調整

如接獲所需保費（根據受保人當時實際年齡及當時同類保
障級別的保費率計算），附加保障會於每個保單週年獲續
期一年。在每次續期時，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（「萬通
保險」）保留更改保費之權利，並會於每個保單週年日不
少於30日前以書面通知你有關更改。保費會因應某些因
素而作出調整，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萬通保險過去的索
償紀錄及開支。

通脹風險

當實際通脹率較預期為高，即使萬通保險按保單條款履
行合約義務，保單持有人獲得的金額的實質價值可能
較少。

信貸風險

本附加保障由萬通保險承保及負責，保單持有人的保單
權益會受其信貸風險所影響。

主要不保事項

因以下一種或多種情況而直接或間接引致的兒童疾病索
償，將不獲賠償：
• 自殺或在神智不清醒的狀況下受傷；自傷身體；酒精或
藥物中毒（由註冊醫生處方除外）；吸入氣體（因工作需
要而引致則除外）；

• 因戰爭或民間騷動引致；犯法、企圖犯法或拒捕；
• 參與任何駕駛或騎術賽事；專業運動；需使用呼吸用具
之潛水活動；乘搭或駕駛任何飛機（除非為民航機的持
票乘客）；

• 投保時已存在的病徵及病狀；在此附加保障生效日期的
六十日內出現的疾病；任何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及／
或與此有關之病症，包括愛滋病（兒童疾病因輸血而感
染之愛滋病除外）；受保人在被證實首次患上兒童疾病
起的三十天內身故。

提供資料責任及未符合這要求的後果

在投保時，你／你們必須提供一切知悉或據常理知悉的資
料，因萬通保險會按照所提供的資料評核接受投保及決
定保險條款。提供資料的責任將會在投保申請表的簽署
日期或任何補充文件的簽署日期（以較後日期為準）完成。
你／你們若不清楚某一事項是否重要，請將該事項填寫於
申請書內。若未符合以上要求，該保單可能因此而作廢。

索償程序

有關索償程序，請瀏覽本公司網頁： 
香港：https://www.y�ife.com/tc/Hong-Kong/Individual/
Services/Claims-Corner

澳門：https://www.y�ife.com/tc/Macau/Individual/
Services/Claims-Corner

保費徵費（只適用於香港）

保監局會透過保險公司向所有保單持有人，為其於香港
繕發之保單，於每次繳付保費時收取徵費。有關徵費之詳
情，請瀏覽保監局網站專頁www.ia.org.hk/tc/levy。

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

客戶服務 香港尖沙咀廣東道9號港威大廈6座12樓1211室 
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320號澳門財富中心8樓A座 

www.yflif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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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為計劃的一般資料，只供參考之用，並非保單的一部份，亦未涵蓋保單的所有條款。有關保障範圍、詳情及
條款，以及不保事項，請參閱保單文件。如有垂詢或欲索取保單文件之範本，歡迎與本公司之顧問、特許分銷商
或保險經紀聯絡。其他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：香港(852)2533 5555 / 澳門(853)2832 26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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